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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审计大学文件
南审校发〔2025〕224 号

关于印发《南京审计大学审计长奖学金

评选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南京审计大学审计长奖学金评选办法》已经校长办公会审

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南京审计大学

2025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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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审计大学审计长奖学金评选办法
（2025年修订）

第一条 为奖励品学兼优、立志献身中国审计事业的在校学

生，审计署在我校设立审计长奖学金。审计长奖学金目前本金为

2000万元人民币，我校以本金每年的收益，支付当年审计长奖学

金奖励金额。依据审计署《审计长奖学金管理办法》，制订我校

的审计长奖学金评选办法。

第二条 审计长奖学金的奖励对象为我校全日制在读本科生

和研究生（含留学生）。

第三条 审计长奖学金每年奖励学生30名左右，具体名额每

一年评选时可酌情调整，奖励标准为每人10000元人民币。

第四条 应届毕业生申请审计长奖学金的，在符合其他年级

学生申请条件的同时，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 考上审计系统公务员（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二） 考上审计专业研究生；

（三） 在企事业单位从事审计工作。

其他年级学生有志于将来从事审计工作的必须具备下列条

件之一：

（一） 获校级三好学生称号；

（二） 获校级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三） 获校级优秀中国共产党党员称号；

（四） 获校级优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称号；

（五） 获地市级及以上奖项或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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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素质拓展测评须在专业排名前 5%。

在重大社会公益活动、高层次社团活动和高水平的文体活动

中有突出成绩或贡献的学生，学分绩点达到3.0者可以申请。

留学生学分绩点需在同类群体中排名前30%，绩点排名未达

到前30%，但在其他方面表现突出者可以申请。

第五条 审计长奖学金实行差额评选原则，具体分配名额参

考各部门学生人数占比等因素，由学生工作处确定并下达至各学

院。

第六条 审计长奖学金每学年秋学期申报，春学期表彰，坚

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

第七条 同一学年内，获得审计长奖学金的学生不再兼得国

家奖学金。

第八条 学生工作处具体负责组织评选工作。评选工作流程

如下：

（一）学院推荐：学生须先按规定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承

诺自己将来有志于从事审计工作，并递交《南京审计大学审计长

奖学金申请表》。学院评选小组通过民主评议，择优推荐人选并

将推荐人选在学院范围内公示5日，公示后报学生工作处。

（二）学生工作处审核：学生工作处将学院推荐人选按照评

选条件严格审核，确保推荐人选的质量。

（三）学校审定：召开学生工作委员会会议对学生工作处审

核合格的人选进行评议并确定人选，在全校范围内公示5日。

（四）审计署审批：确定最终奖励名单，颁发审计长签发的

奖励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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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学院建立受奖励学生档案，加强对受奖励学生的跟

踪、联络与交流。

学生工作处及相关学院根据审计署要求，安排获奖学生参与

审计实习、审计科研和国际交流等活动。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南京审计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5 年 9 月 1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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